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南县2026年中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
重点县项目实施主体申请表

	申报单位
	

	基本情况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成立时间
	
	地    址
	

	
	利用方式
	（农作物秸秆收储及“五化”利用方式等）

	上年度农作物秸秆利用量及规模
	

	现有收储运和利用设备名称及数量
	

	申请实施的
内容
	

	    以上申报情况属实，如弄虚作假造成的后果，由本单位负责。并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本项目建设任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项目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